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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旨在建立電梯故障危機處理機制，發生電梯故障或關人之因應措施，並依通報應變、

處理等二階段實施，落實校園安全，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搭乘電梯，懂得如何應變。有了應

變能力，萬一發生緊急事故，才不會束手無策，將災難減到最低。維護師生員工安全。 

2. 範圍：針對校園電梯故障事件，共區分 2 類計有 4 項： 

2.1 天然災害類:水(風)災、地震。 

2.2 意外事故類:停電、人為(使用不當或電梯管理不善)。 

3. 定義：略。 

4. 作業內容： 

4.1 流程圖如附件一。 

4.2 作業程序說明 

4.2.1 校區電梯設備故障人員受困事故發生。 
4.2.1.1 上班日時間直接通知營繕組處理。 
4.2.1.2 非上班日時間則由警衛室協助通報。 

4.2.2 電梯設備。 
4.2.2.1 無預警台電停電。 
4.2.2.2 全校停電。 
4.2.2.3 接獲通報詢問發生地點、電梯停置之樓層、受困人數(包括受困人員狀況)。 
4.2.2.4 依緊急連絡電話立即通知學校合約維護保養廠商前來處理並記錄通報時間、到

校時間 (電梯故障人員受困時，廠商接獲通報 30 分鐘內需至現場處理，另連絡

校安中心人員協助。) 
4.2.2.5 警衛室對講機： 

1.透過電梯車廂內緊急電話安撫受困人員情緒，並告知受困人員「我已通知電

梯公司儘速派員前來處理，我將立即至現場，請稍待。」等訊息，減少受困

人員浮躁心情。 
2.持續安撫受困人員及詢問是否有緊急狀況，如有緊急狀況，通知救援單位

119，由救援單位(消防隊)判定處置方式。 
4.2.2.6 達現場處置要點： 

1.至電梯停置樓層確認受困人員是否有安全虞慮;了解電梯內風扇及照明設備運

轉情形。 
2.人員有立即危險時，連絡消防隊派遣救護車輛前來，並告知受困人員知悉，

由消防人員判定處置方式。 
3.若電梯故障受困人員無立即危險，則儘量避免破壞電梯門，由專業廠商以排

除故障方式行之。 
4.給予受困人員心理支持及情緒安撫，並給予相關協助。 
5.電梯故障係指電梯機件故障，故宜聯絡電梯廠商派技術人員前來維修，依起

重升降機具安全規則規定，非專業人員不得擅自處理電梯各部機件或關閉電

源，避免發生危險。 
4.2.2.7 業務相關人員與電梯維護廠商處理事故完成、人員脫困，後將其結果回報營繕

組或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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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8 電梯維護廠商詳實填具故障情形、原因、處理過程紀錄，並反覆檢測設備運行

安全無虞後，始可重新啟用。 

4.2.2.9 第(一)、(二)項事件發生時，依電力系統事故處理標準作業執行。 
4.3 控制重點 

4.3.1 電梯設備故障人員受困事故發生通報程序。 
4.3.2 電梯設備故障人員受困事故發生人員安全及人員情緒安撫。 
4.3.3 電梯之緊急電話，是否與警衛室通報系統聯結，以確保通報暢通。 
4.3.4 電梯車廂監視畫面，是否與警衛室系統聯結，確保畫面訊號暢通。 
4.3.5 電梯廠商之聯絡電話是否有 24 小時待命人員接通。 
4.3.6 警衛室人員是否有專人作通報工作。 
4.3.7 電梯車廂內是否有張貼各專責電梯廠商通報專線供教職員工、學生周知。 

5. 相關文件： 

5.1 政府採購法。 

5.2 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5.3 起重升降機具安全規則。 

6. 使用表單： 

6.1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表一） 

 

7. 版本： 

第 1版(文號:1070360222)於 107 年 4月 26 日簽奉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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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流程圖 
作業流程 

 

                          

 

 

 

 

 

 

 

 

 

 

 

 

 

 

 

 

 

 

 

 

 

 

 

 

 

 

 

 

 

 

 

 

 

 

 

 

 

校區電梯故障危機處

理標準作業 

營繕組接獲電梯故障通知 

是否有人員受困 
通知電梯公司

前來處理，記

錄通報時間。 
 

否 

是 

營繕組/保全人員抵達現場陪同受困人員等待救援 

警衛室詢問受困者是

否有緊急狀況 

警衛室/現場人員 持續安撫受困

人員情緒，等待電梯廠商排除故

障救援 

電梯廠商故障排除後，確認安全

無虞，再開放使用。 

檢討與改善(故障原因) 

上班時間通知營

繕組張貼停用公

告。如非上班時

間，警衛室在故

障電梯門張貼停

用公告。 

否 

是 

通知救援單位 119 

警衛室透過對講機主動安撫受困人員情緒及說明

已通知廠商並立即前往現場 

警衛室可從監控系統得知電梯關人畫面 

警衛室連絡電梯廠商到場，記錄通報時間 
(在上班時間通知營繕組及校安中心) 

1、天然災害

類:水(風)

災、地震。 

2、意外事故

類:停電、人

為(使用不

當或電梯管

理不善)。 
※非電梯專業

人員，切勿自

行打開電梯

門。 

事故反映  巡查發現 

救援單位(消防隊)
判定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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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8.1  使用「電梯關人應變處置」宣導 

 

   電梯廠商通報專線: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年度 

自行檢查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作業類別(項目)：電梯設備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檢 查 重 點 自行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程序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電梯設備故障人員受困事故發生，是否即時通報連絡

維護廠商及相關業務人員。 

   

三、合約維護廠商是否依規定處理及回報。    

四、事故處理完成，是否依規定處理並製作紀錄。    

    

    

結論/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